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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5 次系務會議紀錄 

壹、 時     間：113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一）下午 15 點 30 分 

貳、 地     點：本系 AS104 會議室 

參、 主     席：沈朋志主任             紀錄：陳妍妙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伍、 主 席 報 告： 

一、 113 學年度四技甄選入學面試(含術科考試)訂於 113 年 6 月 22 日舉行。 

陸、 報告案： 

一、 各委員報告案： 

（一） 全國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系統（姜中鳳教師）：無。 

（二）國際事務委員（姜中鳳教師與李妍樺教師）：無。 

（三） 遠距教學委員會委員（彭劭于教師）：無。 

（四）資訊系統管理委員（彭劭于教師）：無。 

（五）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委員（陳志銘教師）：恭喜全系老師通過特

化的考試。環安衛有過期廢棄化學藥品清除作業通知，會後會將資訊

再傳送給全系教師。 

（六）圖書管理委員會委員（李妍樺教師）：無。 

（七）院課程委員會委員（楊國泰教師）：無。 

（八）系學會指導老師（楊國泰教師與李妍樺教師）：無。 

（九）職涯導師（陳志銘教師與姜中鳳教師）：無。 

（十）教師會聯絡人（陳志銘教師）：無。 

（十一） 系教官（蘇文男教官）：如附件一。 

二、 113-1 四動畜三 A 實務專題名單-更新版（楊老師提供）：如附件二。 

柒、 上次會議討論及決議：  

會議提案 決 議 執行情形 

提案一 

有關 113 年「畜牧獸醫聯合

獎助學金」申請案，請討論。 

 

修正後通過。 

 

照案執行。 

提案二 

檢視本系 110-115 學年度

系務六年發展計畫及分期

 

系務六年發展計畫將視需要進行滾動式

修正相關內容。 

 

照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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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提案 決 議 執行情形 

績效指標案，請討論。 

 

捌、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113-1 本系重要會議預定召開日期案，請討論。 

說明： 

一、 除有要事需召開臨時會議或與本校原訂重要會議撞期外，系務會議原則

訂於每月第 3 個星期一班會時間（第 7-8 節）召開。 

二、 檢附本校 113-1 行事曆（如附件三）。 

擬辦：113-1 本系教師相關重要會議預定日期如下： 

日期 週次 會議名稱 出（列）席人員 

113/09/09（一） 1 正式上課  

113/09/09（一） 1 9 月份系務會議 

系課程委員會（預計） 
（A） 

113/09/16（一） 2 期初系大會（警報系統定期檢測） 全系師生與教官 

113/10/21（一） 7 10 月份系務會議 （A） 

113/10/31（四） 8 校課程委員會  

113/11/14（四） 10 教務會議  

113/11/18（一） 11 11 月份系務會議 （A） 

113/12/16（一） 15 12 月份系務會議 

系輔導會議（預計） 

（A） 

113/12/23（一） 16 校務會議 校務會議代表 

113/12/30（一） 17 期末系大會（警報系統定期檢測） 全系師生與教官 

114/01/02（四） 17 校園安全暨交通安全委員會議  

114/01/13（一） 19 職涯發展委員會議（暫定） 職涯導師 

114/01/14（二） 19 學生獎懲委員會議（暫定） 系主任 

（A）：全系老師、教官、班代（大學部與研究所）與學會會長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推選本系 113 學年度遠距教學委員會委員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教務處通知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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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檢附本系 108-112 學年度遠距教學委員會委員，名單如下： 

學年度 遠距教學委員會委員 

108 楊國泰老師 

109 楊國泰老師 

110 彭劭于老師 

111 彭劭于老師 

112 彭劭于老師 

決議：推派吳錫勳老師擔任。 

 

提案三                                 

案由：推選本系 113 學年度農學院課程委員會議教師代表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依農學院 113.05.17 通知辦理。 

二、 依農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如附件四），本系可推派 1 名專任教師

代表。 

三、 檢附本系 108-112 學年度農學院課程委員會議教師代表，名單如下： 

學年度 農學院課程委員會議教師代表 

108 吳錫勳老師 

109 吳錫勳老師 

110 楊國泰老師 

111 楊國泰老師 

112 楊國泰老師 

決議：推派姜中鳳老師擔任。 

 

提案四                                 

案由：推選本系 113 學年度農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教師代表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依農學院 113.05.17 通知辦理。 

二、 依農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如附件五）規定，本系可推選 1 名

副教授以上專任教師代表。各系（所）置候補委員 1 至 2 人，以該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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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委員，因故出缺時遞補之。 

三、 檢附本系 108-112 學年度農學院教師評選委員會議教師代表，名單如下： 

學年度 農學院教師評選委員會議教師代表 

108 沈朋志教授、張秀鑾教授 

109 沈朋志教授、張秀鑾教授 

110 沈朋志教授、吳錫勳副教授 

111 彭劭于教授、吳錫勳副教授 

112 余祺副教授 

擬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推選本系教師代表 1 名，選票樣張如附件六。 

決議：除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外，依票選結果推薦余祺副教授為本系教師代表。 

 

提案五                                 

案由：有關本系 114 學年度增減招生名額意願調查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教務處 113.06.06Email 通知辦理。 

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14 學年度增減招生名額意願調查如附件七。 

決議：維持同 113 學年度招生名額。 

 

玖、 臨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游國政研究員  

案由：有關畜牧場禽畜設施申請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IACUC)使用

證明文件案，請討論。 

說明：口頭報告。 

決議：先由教學與實習課程等二部份進行申請，研究部份，待之後再討論。 

 

壹拾、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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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3 年 6 月份系務會議 113.06.17 
壹.【交通安全宣導】 

騎車載同事回家車禍害變植物人 慈父為愛女索 8 千萬賠償 

【好心-需投保第三責任險及乘客險----保護同學自己】 
2024 年 6 月 16 日 

 

騎車載同事回家車禍害變植物人 慈父為愛女索 8 千萬賠償 41 

基隆陳姓女子在一家火鍋店工作，沒想到 2 年前某日下班時搭乘吳姓同事的機

車返家，途中不慎發生了車禍，導致陳女變成植物人，陳父心疼愛女，將吳男

告上法院，並求償 8 千萬元，基隆地院簡易庭審理後，判賠 50 萬元，全案仍

可上訴。 

判決指出，陳女與吳男都是基隆一家火鍋店的同事，因為陳女不會騎車，而吳

男又住在陳女住家附近，因此經常在下班後由吳男載陳女回家。孰料在 2022

年 1 月某天凌晨 6 點多，吳男在騎車載陳女回家途中，不慎將車駛出車道邊

線，撞上停放在路邊的貨車，當場造成 2 人倒地受傷。 

吳男送醫後無大礙，但陳女則是全身多處骨折、併發癲癇、神經系統感染、水

腦症、缺氧性腦病變等傷勢，整個人變得四肢無力、意識不清，無自主照顧能

力，呈現植物人的狀態。 

陳父為了照顧愛女，只能將食品包裝自營商的事業結束營業變現，精神受到莫

大痛苦，由於出車禍當時吳男還是未成年，陳父便將吳男與吳父一起告上法

院。 

陳父主張，雖然當時路面濕潤，但光線為晨光、柏油路也沒有缺陷、障礙物，

視距良好，客觀上沒有不能注意的情事，吳男卻因為未注意前車狀況，而駛出

道路邊線、撞上停放在路邊的小貨車，導致女兒受重傷，嚴重侵害他基於父女

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因此求償 8 千萬元。 

吳男對此則表示，他是基於同事情誼才會載陳女回家，不慎發生車禍憾事，他

們願意在能力範圍內賠償，但陳父請求的金額過高，請求駁回告訴。基隆地院

審理後，認定陳父求償有據，審酌雙方的身分、經濟能力及社會地位後，判吳

姓父子須賠償 50 萬元，全案仍可上訴。 

 
貳.【反詐騙宣導】-詐騙手法數仟種  
小心踩到地雷！暑假打工夯 警列「五大原則」防詐 
  〔記者許國楨／台中報導〕暑假開始許多學子尋求打工機會，惟詐騙手法層

出不窮，詐團看準學生社會經驗不足，標榜「輕鬆賺錢」、「工時彈性」等話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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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騙加入行列，甚至要求提供名下帳戶密碼，最後淪為詐團人頭帳戶，台中市

警局為此提供五大原則供學子們參考防詐。 

 
 
大學生在暑假期間投入打工，但其中卻有許多求職陷阱，日前就查獲詐團於社

群軟體發布求職貼文，以租借帳戶就可獲得高報酬訊息吸引陳姓被害人等 3人

加入，面談後將所有證件、手機、帳戶等交給詐騙集團，被害人被控制在旅館

房間內，帳戶也遭利用成為詐欺帳戶。 

 

幫忙領 7-11 超商包裹 .信件--(提款卡存揩)--車手 

幫忙詐騙集團---假公司----徵人-指派去領取貨款----其實是假的，---去跟

被詐騙的人領錢或到保管箱 ，領取不明包裹，監視器拍到，疑似刑責及賠

錢。暑期打工要小心。 

網路買手機，幫忙轉帳，三方詐騙，被害人甲轉錢你，你是 乙再轉錢給丙，

丙再買比特幣 。最後消失。 

 

另李姓民眾也是在社群軟體尋找打工機會，工作內容為「領取 3件包裹領取工

資新臺幣 1300 元」，領完後發現包裹內有多張提款卡驚覺有異才報警，差點淪

為詐騙集團的取簿手， 

 

提醒打工族應徵時應提高警覺，小心防範詐團藉機騙取存摺、提款卡、身分證

等個人重要證件，打工面試遇有以下徵兆應詳加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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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營運、工作內容等回答不明或表示不方便於電話中說明，但一再強

調報酬高、赴國外兼旅遊、工作輕鬆、錄取名額有限等訊息。 

（二）工作內容並非正當經營（如載送應召女郎之司機），約在車站、公園、

咖啡店等公共場所面試。 

（三）要求交付身分證、提款卡、存摺，或申辦多支手機門號。 

（四）以辦理薪資入帳設定為由，要求至自動提款機操作。 

（五）要求認購投資或刷卡買公司產品，以衝個人業績或作為錄用條件。 

警局再次提醒想要利用暑期打工的學生，要謹守「重要證件不離身、應徵面試

結伴行、提高警覺多諮詢、掏錢繳費先查證、苗頭不對即閃人」的五大原則，

以防被詐騙，發現可疑可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或 110 電話查證。 

【假冒政大行騙！誆女宿「換購冷氣」冷氣行遭詐 55萬】 

 
台北文山區一間冷氣行上個月遭到詐騙，集團竟冒用政治大學的名義，謊稱女

生宿舍需要換冷氣，還有垃圾桶的標案要統包給冷氣行，話術說家長會出資不

需要走標案流程，甚至還冒用政大總務處專員的名字，事後冷氣行聯繫詐騙集

團推薦的垃圾桶廠商，還交付訂金 55 萬，直到到校場勘被拒絕，學校更表示

沒有這項工程，才驚覺受騙報警處理，警方目前正在積極偵辦中。 

秀出對話紀錄詐騙集團非常狡猾，不僅冒用學校身份甚至掌握專員名字，

附上名片有模有樣但這廠商，在詐騙後電話怎麼打都打不通。受害冷氣行員工

謝小姐說：「五天之內要做完 100 個垃圾桶，然後他就要跟我們要訂金，所以

我們就不疑有他，就直接匯訂金給他。」 

4 月底，台北文山區這間冷氣行，店家位置就在政大週遭，他們接到詐騙

集團假冒是政治大學，聲稱女生宿舍需要更換大批冷氣，過了兩天又說學校要

再更換 1 百個垃圾桶，解釋說家長會出資所以不需要走學校採購標案流程，但

強調 7 天內必須完成，時間很緊急要冷氣行統包工程，並推薦垃圾桶廠商業者

連繫後，接到假垃圾桶廠商說金額總共 185 萬，但要先匯 3 成訂金 55 萬，冷

氣行不疑有他隨即匯款，直到到校場勘被拒絕才驚覺受騙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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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發聲出明沒有更換冷氣和垃圾桶工程，強硬表示未曾提出家長會

出資，都是詐騙集團的說詞和學校無關，工程都按照政府採購法程序辦理，詐

騙手法日益更新民眾最好多方查證，可別被詐騙集團詐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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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性別平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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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反霸淩宣導】 

 
 

Dcard 這個匿名平台上回覆的言論，是否需付法律責任 
在網路上的發言即使匿名，還是需要負擔法律責任。 
 
以下簡單舉例可能涉及的刑事犯罪。 

發表或散播批評、不實的言論可能涉及公然侮辱罪或誹謗罪 

公然侮辱罪 

在網路平台發佈的內容，會讓多數人或是不特定人看見或聽見，就是「公

然」。 

只要可以從語意、動作或其他各種情形判斷侮辱的對象是誰（個人或一群人都

可以），就算沒有直接指出對象的姓名，也符合公然侮辱罪的要件。 

誹謗罪 

在網路平台用文字或圖畫發佈會毀損他人名譽的「事情」。 

除非可以證明視真實地而且可以增進公共利益，並且是善意發表，才不會受處

罰。 

恐嚇危害安全罪 

這個罪是處罰「為了讓人感到害怕，而把加惡害的意思告訴被害人」的行為。 

不是以實際上有沒有發生危險判斷，只要收到惡害通知的人有覺得害怕、不安

全，就會成立。 

恐嚇的對象必須是可以特定、指明的人（單一人或數人），如果對象是不特定

人或多數人，就是屬於刑法第 151 條恐嚇公眾罪的行為。 

恐嚇公眾罪 

以加害生命身體財產的事情恐嚇公眾（不特定人或多數人），並且危害公共秩

序。 

在網路上匿名發言仍會受法律規範 

除了上面提到的犯罪，還可能會因為不同的發言內容而涉及其他例如慫恿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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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侵害著作權等法律責任，都有處罰法條存在，可見在網路上發言的內容

會受法律規範。 

 

無論如何還是特別提醒，在民主社會享受言論自由的同時也要尊重他人不受侵

擾的自由，不要因為躲在「匿名」的面具下就胡亂發言喔。 

伍.【反毒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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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園交通安全零事故」創意提案競賽活動： 
一、目的： 

本校校地廣大，教學大樓間有一定的距離，學生幾乎都以機車代

步，校區內汽機車數量眾多，易生事故。特舉辦改善校園交通安全提案

競賽，提升全校教職員生交通安全意識，以「校園交通安全零事故」為

共同目標，群策群力打造友善安全校園。 
二、執行構想： 

學生事務處可適切依需求提供近年校區交通事故統計資料，不限提

案主題，由本校在學學生組隊競賽，期藉創意與實踐力，由交通安全教

育、法規、軟硬體設施等面向參與本校交通安全改善，提供可行性之參

考依據，以改善校園及周邊交通問題，營造行的安全環境。 
三、報名方式： 
（一）參賽者請至本計畫附件，下載報名表格。 
（二）報名作業時間自即日起至 113 年 9 月 30 日下午 5 時止（逾期恕不受

理）。 
四、餘計畫部分請參閱附件【公告於學校搶先報】。 
 
【有關發生交通意外事件之通報與聯繫管道】 
1.警局勤務中心：110；各地消防隊、救護車：119 
2.學校校園安全專線電話 0921-547119 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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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113-1 四動畜三 A 實務專題名單 

老師 學生 學生 學生 學生 學生 

沈朋志老師 

（共 9 位） 

B11126002

楊紀賢 

B11126023

李祈玫 

B11126024

羅佳歆 

B11126028

黃浚宏 

B11126037

李婉寧 

B11126042

詹千儀  

B11126043

陳紫綺 

B11126059

林瑀芮 

B11126350

陳鎧喆 

 

余祺老師 

（共 7 位） 

B11113017

黃郁芸 

B11126017

江梓豪  

B11126020

曾若昀 

B11126041

楊其翰 

B11126058

葉品萱 

B11126303

鄭翃熙 

B11126305

方姿璇 

   

陳志銘老師 

（共 4 位） 

B11126001

許倢瑜  

 B11126026

許少騫 

B11126038

王詩惠  

B11126302

鍾詠琳 

 

翁瑞奇老師 

（共 0 位） 

     

吳錫勳老師 

（共 8 位） 

B11126009

張裕堂  

B11126014

李平 

B11126015

陳佳宜 

B11126018

龔莉婷 

B11126035

楊雨璇 

B11126048

張塏婕 

B11126301

尹晞嵐 

B11126306

顏弘逸 

  

彭劭于老師 

（共 8 位） 

B10926042

吳珣禎 

B11126007

甘清元  

B11126010

陳少柏 

B11126016

江宗倫 

B11126022

鄒佩君 

B11126040

李淯潔 

B11126046

冉宜晨 

B11126050

葉姿妤 

  

鄭富元老師 

（共 4 位） 

B11126033

張佳翔 

B11126044

張琇棋 

B11126060

張敏潔 

B11126062

賴昱全 

 

楊國泰老師

（共 9 位） 

B11126006

黃資銘 

B11126011

陳柔勻 

B11126019

吳崇嘉 

B11126021

楊宜軒 

B11126025

曾炫淇 

B11126027

林芸萱 

B11126030

邱芝羿 

B11126054

張芷因 

B11126304

王和冠 

 

 

姜中鳳老師 

（共 3 位） 

B11126012

何頤 

B11126047

李柏攸 

B11126056

詹瑄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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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 學生 學生 學生 學生 學生 

李妍樺老師 

（共 5 位） 

B11126013

蔡宜蓁 

B11126032

李靜芸 

B11126034

郭怡瑢 

B11126061

楊喆凱 

B11226250

王宜翎 

陳栢元老師 

（共 8 位） 

B11126003

蔡韶源 

B11126005

黃光毅 

B11126029

徐芷沂 

B11126031

蔡宗諺 

B11126039

吳彥槿 

B11126052

張瀞云 

B11126053

謝芸菁 

B11126057

鍾智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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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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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  
95.02.22 農學院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95.03.29 94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95.04.19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96.03.10 農學院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97.09.29 農學院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97.10.14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97.11.05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00.10.19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1.02.02 校長核定通過 

109.03.24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4.09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學院為綜理、規劃所屬各系(所、學位學程)課程相關事宜，依據本校課程

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2 條特設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學院課程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一、擬訂本學院課程規劃之共同原則。 

(一)課程架構－共同必修科目、專業必修科目與選修科目之配當。 
(二)本學院共同必修專業科目。 
(三)本學院所屬各學系(所、學位學程)畢業學分數。 
(四)其他有關課程規劃共同事項。  

二、審議各學系(所、學位學程)之共同必修科目及專業必、選修科目。  
三、審議課程歸系(所、學位學程)規劃表。 
四、編審各系(所、學位學程)各科目課程摘要。 
五、審議其他與課程有關之事宜。 

第三條 
本會由本學院院長、副院長、各系(所、學位學程)主管、所屬各系(所、學

位學程)專任教師代表各一名及本學院各系所學會會長共同推派之學生代表

一名組成之(於全院課程修訂時，另增聘校外產、官、學代表)。本學院院長

為主任委員，院秘書綜理本會行政業務。 
第四條 

本會主任委員及秘書之任期以配合其主管之任期為準，其他委員之任期為一年

，連選得連任。 
第五條 

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第六條 

本會開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時，由各委員互選一人

擔任之。 
第七條 

本會開會時，必須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出席始可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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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始可決議。 
第八條 

本會之決議事項，須提本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第九條 

本規程經本院、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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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91.3.29 本校90 學年度第2 學期第1 次教評會修正通過 

93.4.1 本校92 學年度第2 學期第1 次教評會修正通過 
98.2.26 本校97 學年度第2 學期第1 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1.3.8 本校100 學年度第2 學期第1 次教評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學院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之規定，設

置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院教評會)。 

第二條 院教評會職掌如下： 
一、審議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學術研究(含進修)、延長服務等

事項單行規章。 
二、審議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停聘、解聘、不續聘、資遣原因認定及

延長服務等事項。 
三、審議有關教師之教學、學術、研究、服務貢獻及升等事項。 
四、審議有關教師參加國內外進修及教授休假研究等事項。 
五、審議有關教師之年功加俸(薪)及重大獎懲事項。 
六、審議有關各系所教評會設置辦法。 
七、其他有關教師應行審議事項及院、校長交議事項之審議。 

第三條 院教評會以院長、副院長及各系(所)主管為當然委員外，另由各系(所)依
無記名投票方式推選副教授以上教師代表各系(所)一人為選任委員(同票

時具教授資格者優先)，若系(所)教師人數達十人(含)以上者，得再增加票

選委員一人，共同組成之。其中選任委員不得低於全部委員二分之一。

各系(所)置候補委員一至二人，以該系(所)選任委員，因故出缺時遞補之。 
院教評會置主席一人，由院長兼任，如主席因故不能出席或主持會議時，

則由副院長或出席委員中推選教授一人代理之。委員遇有與下列身份有

關之評議事項，應行迴避： 
一、曾有碩博士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二、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親內之血親、姻親關係。 
三、其他有利害關係將嚴重影響判斷。 
新聘任教師時，除前項應行迴避規定外，並應受以下二款迴避規定之限

制： 
一、近二年曾擔任國科會或相關部會等計畫共同主持人或整合型計畫之共

同參與。 
二、近二年發表論文有共同合作關係。 

未自行迴避者，主席得請該委員迴避。 
前項審議決定，委員中有應迴避之情事者，不計入出席人數。 

第四條 院教評會遇有本辦法第二條規定情事或委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時，應於十

五日內召開會議。會議時，除審議有關教師聘任、升等及教師法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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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六款及第八款之情形(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應有全體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外，其他會議開會人數則須有

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以上同意行之。委員因故

不克出席時，不得由其他人員代理。 

第五條 院教評會審議各系所之事項，須先經系所教評會審議通過。必要時，院

教評會得聘請校內外學者專家組成專案小組，負責審查有關教師聘任、

升等等事宜。 

第六條 院教評會審議教師聘任、升等案，委員應具有評審資格(低階不能高

審)。 
院教評會對教師升等評議未獲通過者，應具體敘明其理由，以書面告知

當事人。 
當事人對於前項升等未獲通過之決定，如有不服，得於收到書面通知之

次日起三十日內，依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之相關規

定提起申訴。 

第七條 有關教師解聘、停聘及不續聘案如事證明確，而系教評會所作之決議與

法規顯然不合時，院教評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之。 

第八條 院教評會委員為無給職，任期一學年，連選得連任。 

第九條 院教評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單位暨人員列席說明。 

第十條 院教評會之決議不得牴觸相關法令規定及校教評會之決議，牴觸者無效。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院教評會議、院務會議、校教評會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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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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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14 學年度增減招生名額意願調查 

※說明 

1. 建議招生系所如有生師比過高、師資質量不符教育部規定、報考人數不足等

情形，不宜增加招生名額。 

2. 農林漁牧業及工業類領域相關系科整體招生名額，不得低於 113 學年度核定

名額（寄存名額除外）；服務業領域(韓觀光休閒餐旅領域)相關系科整體招

生名額總量不得高於 113 學年度。 

3. 本次調查若有調增需求之系(所、學程)，須視其他系(所、學程)釋出名額情

形，才能作調配。 

4. 請各系所將本意願調查於 113 年 7 月 25 日中午前擲回綜合業務組彙辦，俾

利於招生名額分配會議討論，如有疑義請洽綜合業務組承辦人 方崇仁

(6023)。 

 

系、所、學程名稱：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博士班】：無該項學制 

1.□自願調降招生名額      名，供其他系所使用或寄存教育部。 

     （系所自行協調結果，亦請填入本項） 

  2.□維持同 113 學年度招生名額。 

 

【碩士班】：113 學年度核定 14 名 

1.□增加招生名額      名。 

2.□自願調降招生名額      名，供其他系所使用或寄存教育部。 

     （系所自行協調結果，亦請填入本項） 

  3.□維持同 113 學年度招生名額。 

 

【碩士在職專班】：無該項學制 

1.增加招生名額      名。 

2.□自願調降招生名額      名，供其他系所使用或寄存教育部。 

     （系所自行協調結果，亦請填入本項） 

  3.□維持同 113 學年度招生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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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日間部】：113 學年度核定高職生 46 名；高中生 15 名 

1.增加□高職生招生名額          名。 

        □高中生外加招生名額      名。 

2.自願調降□高職生招生名額      名； 

            □高中生招生名額      名。 

    供其他系所使用或寄存教育部。（系所自行協調結果，亦請填入本項。） 

  3.□維持同 113 學年度核定招生名額。 

 

【四技進修部】：無該項學制  

1.□自願調降招生名額        名，供其他系所使用或寄存教育部。 

      (依 113 年 1 月 11 日本校四技進修部招生名額寄存會議討論，貴系暫時 

      決議調降招生名額 30名，如未作異動，請直接填在本項，如欲更動調降 

      之數量，亦請直接填寫於本項) 

2.□維持同 113 學年度核定招生名額。 

 

【四技繁星】：113 學年度核定 5 名 

1.□增加招生名額        名。       

2.□自願調降招生名額      名，供其他系所使用或寄存教育部。 

     （系所自行協調結果，亦請填入本項） 

3.□維持同 113 學年度核定招生名額。 

 

 

系主任（所長）核章：                          

 

 

 

113 年   月    日 

 




